1150325
國立西螺高級農工職業學校
「115-120年度便利商店場地招租案」需求說明書    
1、 營業對象：以本校教職員工生為主（約1,500人）。
2、 營業地點：本校格致大樓地下1F員生消費合作社賣場，約190平方公尺，投標前請至現場勘查。

3、 營業時間：

（一）學期間上課日：07:30-17:30。

（二）原則上寒假與暑假期間不開放，但暑假的暑輔期間可以再協商開放時間。

（三）其餘時間（含例假日）由得標商視營運狀況或配合機關要求於非工作天營運(如校慶)。

（四）學生上課期間不得對外營業。
4、 乙方（指得標廠商）定價不得高於乙方全國門市統一售價。若乙方有特別之促銷活動，得自行辦理價格之調整，回饋甲方教職員工生。若營運步入軌道，甲乙雙方可另行協商優惠價格。
5、 投標廠商應於招標期間內08:00-17:00之上班時間（星期六、日除外）至本校實勘現場，以便瞭解承租場地及環境設備。欲到校實勘者，請先來電告知05-5862024分機606林小姐，俾便安排人員引導說明。投標廠商應於投標前詳閱招標文件，並自行赴履約地點勘查。凡參與投標者，均視已對現況及各項文件規定與內容確實瞭解，並同意遵守，得標廠商不得藉任何理由要求本處任何補償或修改（增設）設備。

6、 費用：

（一）租金：
1.每年租金計每年最低不得低於新臺幣21萬元整，廠商按月繳納租金，於每月1日前匯入本校校務基金專戶(每年的2月、7月、8月等3個月，每月之租金新臺幣○萬元，其餘9個月，每月租金新臺幣○萬元。)。
2.場地出租為期5年。

3.得標廠商若需整修營業場地，廠商應於訂約日起15天內，提送場地裝修平面圖，施工詳圖、進度表，經校方同意後施作。整修場地之期間，應為45日曆天內完成(期間不計契約期限，逾期超出則依租金比例按日計價)。

4.廠商於整修場地完畢後，應以書面通知本校，起計出租期限，除不可抗力事件外，應於115年9月1日前開始營運。
5.得標廠商整修營業場地期間，本校將收取新臺幣3,000元之水、電費，相關工程廢料，廠商需全數清除，不得留置校內。
（二）其他費用：

1.得標廠商營業使用之水費每月200元、電費按本校向學生收取冷氣儲值每度電費乘以獨立電表實用度數計收。［電費 = (向學生收取冷氣儲值每度電費) X(各分錶用電度數和)。
2.目前本校出租場地已裝有110/220V電錶。另有220V之配電箱，廠商如需使用，應自行架設電路。
3.垃圾處理費：廠商應每月支付垃圾處理費$1,000元。
4.合約期間必須辦理產品責任保險、火險、公共意外責任險等保險，相關保險被保險人為甲方(或受益人為甲方/本校)，以上所需費用由乙方(廠商)自行負擔，乙方保險期間應涵蓋契約履約期間（得逐年投保），有延期或遲延履約者，保險期間比照順延。乙方應於契約簽訂日起10日內及每年保險到期前1週將保單正本及繳款收據影本提送甲方。若有保險範圍不足、保險金額過低、保險期間不足或其他投保未盡事宜，造成甲方或其他第3人損害時，乙方應負擔全部責任（含賠償責任）。
5.因得標廠商使用所產生之稅務問題(例如房屋、地價稅等)，概由得標廠商負責。
6.得標廠商應於每月10日前將上1個月之水費、電費、垃圾處理費匯入本校基金帳戶，並持相關證明文件至本校總務處出納組領取本校收據。

7.得標廠商不得以任何理由拖延或拒繳水費、電費及垃圾處理費，繳款期限末日遇假日得順延至次日。逾期繳納，每逾期1日罰款500元，按日計罰，得連續罰款至合約終止日。　　　　　　　　　　　　　
8.簽約：本案若得標廠商服務品質良好(本校教職員工生滿意度調查達7成5)，本校保留未來向得標廠商增購之權利，後續擴充1次(5年)。
7、 營運項目規章：
1.販售之項目（食品、飲料、餐盒）須符合教育部公布最新高級中等學校食品販售管理之規範及相關法令。

2.每週須執行高級中等學校販售食品自主管理檢核表。（附件一）

3.每二週須接受由學校人員執行高級中等學校食品販售管理督考表，其缺失應立即改進。（附件二）
4.營業場地清潔维護，須每日處理。

5.廠商應遵守「學校餐廳廚房員生消費合作社衛生管理辦法」等主管教育及衛生機關相關行政規章辦理。

6.廠商應於營運日前完成「火險」、「產品責任險」及「公共責任意外險」投保手續。

(1) 零售項目：

1. 得販賣各類物品食品、飲料、罐裝食品、生鮮食品、文具、家庭(日用)百貨、相關項目，禁止販售酒類飲品、賭博類、及遊戲類商品。

2. 得販賣文具、紙張、簿本，應為學生上課之必需品為主，得標廠商欲販賣非上課必須之文具須經本校同意後始得販賣。

3. 得展售提供各類書籍、雜誌等刊物，惟需經本校審查通過。

4. 報紙禁止販售予學生。

(2) 餐飲熱食

1. 以中式餐盒為主，其他多樣式餐飲(例如麵食、速食等)及其他服務性商品(例如果汁飲料、水果盒等)為輔，由廠商納入規劃。

2. 應滿足平價、教職員生聚餐聯誼。設立站立之桌子（無椅子），提供學生置放食物。但清潔工作由便利商店負責。
3. 為利同學微波，將設置微波爐4~5台供學生微波食物。（註：每日要收進賣場，由賣場人員負責。）
(3) 服務性商品

1. 代售服務：可代收(電信、水電、停車、違規費、信用卡費…等)，或國內代(預)售商品(可預收訂金)等服務，但禁止代收（售）、代訂遊戲類。

2. 得辦理國內快遞、設置ATM提款機、影印機、傳真機等。

(4) 罰則：
1. 甲方（指學校）依管理督考表查核乙方（指得標廠商），有違反相關行政規章時，得要求立即改善，乙方不得以任何理由拖延或拒絕。違反時甲方自可視查核狀況予以記點並做成紀錄，累計記點達3次，即予開罰新臺幣5,000元，並得累計累罰。
2. 累計罰款達6次(即累計記點達18點，罰款累計達30,000元)，即中止本契約執行，沒收廠商履約保證金，並需於解約通知15日內遷出所有物件及設備。
(5) 人員僱用：

1. 僱用之工作人員應依勞工保險條例、就業保險法及勞動部勞工保險局相關規定投保。

2. 工作人員正式工作前，除應預作安全考慮外，工作人員需先經醫療機構健康檢查合格後僱用，並將體檢表、投保資料送甲方備查，體檢不合格者或未投保者不得僱用。
3. 廠商不得違法僱用工作人員(如：無工作證之非本國人士)，經查獲將立即解約，並移送法辦。

(6) 人員管理

1. 廠商工作人員於營業場所內，一律穿著整齊制服並配戴識別證，並穿鞋襪，不得赤足或穿拖鞋；工作中不得抽煙、嚼檳榔、賭博、酗酒、嚼口香糖、飲食或隨地吐痰或亂丟廢棄物等。手指甲應經常修剪並保持乾淨。

2. 工作人員手部患有膿腫、瘡傷、皮膚病或疾病吐瀉者，不得接觸飲食物及餐具，傷口較小者，應包妥處理後戴手套工作，嚴重者應停止工作，經治療痊癒後始可恢復工作。

3. 廠商工作人員須接受職前、在職衛生訓練課程及服務禮儀講習等，如有違反而不服規勸者，廠商應予革職，以維護本校教職員工生之安全，廠商工作人員，不得以任何理由拒絕接受訓練課程。

4. 廠商工作人員不得在營業場所臥躺休息。

5. 廠商工作人員不得居住於營業場所，並不得在該處晾衫褲、鞋襪、及其他任何私人衣物、物品。

6. 廠商工作人員不得在本校提供營業場所內有賭博、抽煙、酗酒、毆鬥、收留不法人員、存放違禁物品或其他不法情事，並不得飼養家禽、家畜。一經查獲任何不法情事，立即解職，並依法處置或移送各相關單位。

7. 廠商僱用人員如與學生發生口角爭執時，應報請學務處處理，不得與學生直接發生爭吵情事。

8. 廠商工作人員之薪給由廠商負責支付，各工作員工之品德、行為與安全，概由廠商全部負責。

9. 廠商工作人員應保持和靄熱忱之服務態度，如有服務不佳、態度傲慢，經本校提出意見時，廠商應督導改善或予解僱。
8、 回饋內容：參與投標廠商應於企畫書當中，具體陳述有關回饋本校之項目名稱、規格及金額。回饋內容將做為本標案評選項目之一。回饋項目舉例如下，參與投標廠商得自行規劃回饋內容，訂約後如有需要，得於雙方同意下進行協商。
(1) 愛心便當（或早餐）

(2) 獎助學金

(3) 校園活動贊助金

(4) 工讀金

9、 場地裝修與維護：

(1) 受委託經營管理廠商應依「建築法」、「建築物室內裝修管理辦法」、「消防法」等相關法規辦理該設施之規劃、設計、施工、使用變更及後續維護管理等，相關費用由廠商自行負擔，如有任何損失，廠商不得以任何理由向校方求償。

(2) 委託設施之裝潢、設備等費用由投標廠商自行負擔，其施工設計內容應先行送經校方審核同意後施工。

(3) 由廠商自行規劃設計及施工；並由廠商依裝修型態，自行評估提否需要向建管單位申辦室內裝修許可或申辦各項執照，若需申辦者，由廠商負責申請(含相關申請之規費)。履約期間，若因廠商未申請相關執照，以致被舉發具違規事實者，廠商應負擔相關責任暨全部罰款，若廠商未繳交罰款者，本校得暫停廠商經營權至廠商繳交完畢為止。
(4) 設備之使用、場地之裝潢及管理，應符合建築法、室內裝修法、環保及消防等相關規定，使用耐火材料施作；有關土建、電氣、給排水、消防、空調等部分，應由專業建築師、電機技師、消防技師等簽證，且隨時檢查。若因違法導致災害發生，則一切財產、建物之損失與修復，人員之傷害賠償，概由乙方(廠商)自行負責（含災害現場及周邊被波及之處所）。履約期間，經被舉發具違規事實者，乙方應負擔相關責任暨罰款。如因實際需要進行裝修或設備增置重大工程，應將設施變更使用之設計圖說、施工計畫、施工規範，送甲方(機關)審查後，始得向建管主管機關提出變更使用申請及進行施工；設計有變更之必要時亦同。前項變更設計圖說、施工計畫及專業技師簽證等資料應於竣工後10日內送甲方備查。倘經乙方之建築師、消防等專業技師依法規檢討後，不需要進行室內裝修許可、消防安檢許可者，則應於施工計畫內檢附建築師、消防等技師簽證之切結書，以資證明。乙方於施工期間、營運期間應善盡管理人之責，以確保營運場所及認養環境暨其相關附屬設施之安全。
(5) 如乙方因業務需求增加之後續投資設備項目，屬國有財產分類中之房屋建築及設備、機械及設備投資，或為變更原空間設計、機電設施或系統功能者，應先經甲方書面同意後，由乙方自費辦理，並於施作完成後提交修正後之竣工圖4份送甲方備查；移轉時，如甲方要求拆除復原者，應將拆除計畫報請甲方同意後，予以復原。其涉及消防、建築管理、環保等相關法令者，乙方應依規定自行完成相關申辦手續，其所衍生之費用悉由乙方負擔。
(6) 營運期滿或終止租約時，乙方於經營範圍內所為之定著物，歸甲方所有，乙方不得異議或要求補償。
(7) 乙方依營業需求所增設之電力改善及室內裝修，須經電機技師或相關技師簽證送甲方審查核可後，並依法規安裝。
(8) 完工圖樣必須送達本校留存一份。

(9) 投標廠商除負責委託場所及設備之管理維護外，並應負責週邊環境(至少 20 公尺範圍)之清潔維護與管理。

10、 資產返還
(1) 契約屆滿或終止生效日至完成返還或點交前，乙方仍應負擔委託營運標的物之各項稅捐、規費、維修、行銷、人事、清潔、維護、保養、修繕、水電、電話、保全及其他所有相關費用。
(2) 乙方依本契約約定返還予甲方之資產，除雙方另為協議外，乙方應擔保該資產於返還予甲方時並無權利瑕疵或滅失或減少其通常效用之瑕疵。
(3) 乙方歸還所承租之房地及設備，並應依契約規定期限遷出，不得藉詞拖延或要求甲方補償任何費用。如有延遲，每逾1日，甲方得向乙方主張罰金5,000元整，並得自履約保證金扣抵，至其依約履行完畢之日止，甲方如受有其他損害並得請求賠償。
(4) 乙方如逾期未依本契約約定返還、點交財務或撤離人員者，甲方得逕行收回各項設備，乙方不得異議；甲方收回前，如乙方繼續營業者，應另處以懲罰性違約金5,000元予甲方。
(5) 乙方如逾期未將所有權屬乙方之設備或物品遷離者，同意視為廢棄物，任由甲方處理，其所生費用由乙方負擔，並賠償甲方因此所受一切損害，此項處理費用與賠償，甲方有權自乙方所繳交之履約保證金中扣抵之。
11、 注意事項

(1) 得標廠商需在履約前將經營服務項目、價目表及賣場設備配置圖，提送一份供本校審查，經本校同意始可執行。改變價格或品牌亦須經本校同意後始可販售。

(2) 履約期間如欲增加販售物品項目，須先徵求甲方之同意。物品一覽表內容含產品名稱、售價、進貨廠商名稱、電話、地址。

(3) 本契約未載明之營業項目及事項，悉依照本校主管教育機關相關法令之規定。

(4) 依據國有公用不動產收益原則規定，廠商不得將本契約經營權之全部轉租或委託經營第三人經營。但基於專業分工，得經機關同意，將部份分包，惟應以原得標商為權利義務主體。前項機關同意與否，應在廠商通知後30日內以書面表示。廠商對於機關是否同意准予分包之表示，不得異議。
(5) 除免開立統一發票者外，廠商依法開立銷售統一發票或統一收據。

(6) 廠商應依法為本案所屬員工投保勞健保。

(7) 有關食品衛生、環境清潔、公共安全以及餐飲管理，依據相關法令辦理。
(8) 本需求書視同契約之一部分，其效力與契約相同。
(9) 其他未盡事宜依採購法等相關規定辦理。
(10) 各項販售商品應明確標示製造日期，不得販售逾期食品。
(11) 廠商經營期間，應遵守智慧財產權之規定，不得非法影印。
(12) 廠商出售之貨品需逐件標價，以讓購買人知曉，如無法逐件標價時，須有明顯之價格表公告於營業場地內。
(13) 販售之商品，應依本國相關法令規定辦理以確保其衛生安全及品質保障。
(14) 甲方係出租乙方在特定區域經營管理營業項目，甲方有權在其他區域重複出租經營管理相同項目，乙方不得異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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